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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近日讀到一則新聞，令本人對訂立 <性傾向歧視法> 和社會上的同志平權運動感到十分

憂心，尤其是對香港的教育和學校的負面影響。 本人希望閣下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能

作出跟進，並作出實質行動回應，以確保有關學校能繼續按照其辦學理念進行教學，不受任

何惡法和無相關的人士/議員的滋擾。一間學校的辦學理念是必定受其家長認同和接受的。 
現附上有關新聞報導以作參考。 
 
從有關報導所見，黃耀明先生的言論正好反映訂立 <性傾向歧視法> 的負面影響。 在同運人

仕眼中，ICS 事件就是所謂的「真實的歧視個案」。 因為 <性傾向歧視法> 有一個前設

（assumption)，就是同性戀並不涉及是非對錯的價值觀，不涉及道德，任何人不得異議。  
 
在 <性傾向歧視法> 的框架下，任何人表達「不認同」同性戀，都會被視為「歧視」和「宣

揚恐懼」，並應受到法律的懲罰。 明顯地，這法例拑制了任何人的言論、良心、教育和宗

教自由。 同運人仕又認為同性戀這「大愛」的價值觀應被大肆宣傳和教育下一代（包括在

學校內），以去除人們心中的「恐懼」。 這並不是大眾市民尤其是家長所認同的。 
 
如果一個人、學校或團體不能持守並實踐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，這又是那碼子的「平

等」？ 如果一間學校不能按照其辦學理念進行教學，這又是那碼子的「平等」？ 在 <性傾

向歧視法> 這議題上，究竟是誰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別人身上？答案顯而易見。 
 
社會上有不少人反對訂立 <性傾向歧視法>，但他們絕對不是歧視同性戀者，只是明白到這

法例會帶來的負面影響。 若一條法例根本未能解決歧視的問題，卻肯定地會帶來其他反效

果，我們真的要訂立這樣的法例嗎？ 坦白說，同運人仕所指的歧視大部分只涉及別人「認

同」與否的層面，真正涉及教育、就業和服務/商品提供上的差別對待 (現時的歧視法所包含

的範疇) 可謂極少。 而 ICS 事件就是同運人仕眼中的「典型歧視個案」！？ 可見同運人仕要

尋找真正的歧視個案何其困難！  
 
其實社會不乏反對有關立法的人仕，但很多人害怕被別人扣上「歧視」的帽子，所以選擇沉

默。 寒蟬效應已經發生，可見 <性傾向歧視法> 的確是違反言論自由的。 可惜，現時香港的

傳媒卻一面倒的支持同運，真正的民意並未得到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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